关于《云南省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
修订起草说明

为规范全省高速公路养护行为，加强高速公路养护监督管理，提高高速公路养护质量和服务水平。云南省交通运输厅2016年12月30日印发了《关于印发省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交管养﹝2016﹞866号），主要明确了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省公路局、州（市）交通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，高速公路管理目标和质量目标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工作要求，高速公路养护管理中计划、设计、施工管理相关要求及检查考核的应用等5方面内容。
文件执行7年多以来，有效提升了云南省高速公路养护管理水平，发挥了明确职责、规范行为、提质增效的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部、省相关养护管理规范规定已逐步更新，同时全省高速公路养护管理、行业监管等工作也面临新的形势、任务和要求。鉴上，为更好指导全省高速公路养护作业的监督管理，修订《云南省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十分必要。
本次修订旨在适应新的形势要求，促进云南省高速公路养护管理高质量发展。为此，交通运输厅收集整理了本次调研中各单位对《管理办法》提出的存在的问题和建议，并经多轮研究讨论，对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了全面修订，对13个条款进行了内容完善和补充，进一步明确了行业监管职责，对养护管理量化指标进行了补充，新增了科学决策应用相关要求，对检查考核方式和应用进行了完善。通过修订完成，使得《管理办法》结构更加合理，执行要求更加符合现行的管理要求，内容更加的规范、合理，最终形成了《云南省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。
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为：
一、明确以地方政府为主体修建的高速公路为地方高速公路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对《管理办法》中与现行规范和相关要求不符的条款内容进行修订。
1.原《管理办法》“养护施工管理”条款中，高速公路养护施工单位，必须满足《云南省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要求。《云南省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已废止，修订为“高速公路养护施工单位，必须满足《云南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云交规〔2022〕2号）、《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强公路养护市场监管的通知》（云交公路便〔2023〕18号）要求”。
2.原《管理办法》“养护施工管理”条款中，养护工程质量管理、交（竣）工验收执行的文件要求修订为“《云南省公路养护工程质量管理办法》和《云南省公路养护工程竣（交）工验收办法》”。
三、对《管理办法》部分条款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。
1.将交通运输部《“十四五”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》中提出的“着力推进设施数字化、养护专业化、管理现代化、运行高效化、服务优质化”的总体要求纳入《管理办法》“总则”中。
2.为适应新的形势要求，促进公路养护管理高质量发展，更好地服务公众安全便捷出行，服务加快建设交通强国，交通运输部于2022年4月制定了《“十四五”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》，对高速公路养护管理量化指标提出了新的要求，包括“高速公路技术状况（MQI）优等路率保持在90%以上，高速公路路面技术状况（PQI）优等路率保持在88%以上”、“一、二类桥梁比例达到95%，新发现四、五类桥梁（隧道）处治率达100%”、“沥青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达到95%以上”、“视频监测设施覆盖率达到80%，接入率和在线率均不低于95%”、“服务区服务质量达标率达到100%”等，将这些现行要求纳入“质量目标”条款中。
3.交通运输部《“十四五”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》指出“强化养护科学决策，研究出台公路养护科学决策指导意见，加快构建涵盖技术状况检测评定、目标设定、需求分析和养护计划编制的科学决策系统”，结合“十四五”期每年“国评”养护管理检查要求，科学决策应用提出了“路面、桥梁、隧道等技术状况评定里程和座数全覆盖，评定结果准确，评定内容和周期符合标准与规范的要求”、“编制年度路面、桥梁、隧道养护科学决策分析报告，科学决策使用率达到交通运输部要求，作为年度养护计划的依据”、“建立养护工程项目库管理办法，对路面、桥梁和隧道养护工程项目库实施动态管理”、“开展养护工程后评价工作，对路面、桥梁、隧道典型的养护工程实施后进行检测数据定期提取与分析”、“建立路面、桥梁、隧道预防养护工程典型案例或技术指南”等具体要求，将这些要求纳入《管理办法》“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的工作要求”条款中。

